	附件一


115年嘉義市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利息補貼計畫申請書       
	一、申請人基本資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姓名
	
	性別
	    □男    □女
	3
個
月
內
二
吋
半
身
照
片
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	
	
	
	
	
	
	
	
	
	  □已婚 □未婚
	

	出生日期
	 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

	戶籍地址
	□□□□□
市       區       里    鄰       路（街）    段    巷    弄  
    號    樓


	通訊地址
	□□□□□
市       區       里    鄰       路（街）    段    巷    弄  
    號    樓
□同戶籍地址

	電   話
	住家：        
	傳真：        
	行動電話：        

	E-mail
	

	專業證
明文件
	□專業證照       □相關科系畢業證書        □職業訓練證明資料 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□無

	曾接受創業課程訓練
	訓練機關(構）名稱 
	訓練日期
	訓練期程(時數)         


	1.
	
	   年   月
	   

	2.
	
	   年   月
	  

	工
作
經
歷
	服 務 單 位 名 稱
	職   務
	到職日期
	離職日期
	服務年資

	
	
	
	   年   月
	   年   月
	

	
	
	
	   年   月
	   年   月
	

	
	
	
	   年   月
	   年   月
	


	二、創設事業資料：

	公司或商號名稱
	          

	組 織 形 態
	□獨資   □合夥   □有限公司   □股份有限公司  

	營 業 地 址

	□□□□□
嘉義市      區       里    鄰       路（街）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 號    樓

	聯絡電話（04）
	          
	傳真：
	E-mail： 

	開業日期
	□開業日期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

	商業(公司)設立登記統編或執業許可證
	□商業登記
□公司登記
	統一編號：
_______________
	□執業許可（登記）證
	許可（登記）證種類：             
許可（登記）證號：
                 

	創設事業地點
	□自有    □租用
	 總面積共約           坪 

	通過申貸「嘉義市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」
	□是，日期：___年__月__日，字號：____________

□否

	三、營運現況及經營輔導：（欄位不敷填寫，請另以A4大小紙張附加於下頁）

	(一)經營現況概述（如服務項目或商品名稱、營業情況、每月營業額及利潤等）
(二)經營輔導與協助（營運時面臨的問題,期望獲得建議改善之處。如市場行銷、開拓客源、財務規劃、人力成本管控等。無則免填）



	四、資本額（大寫）：

	申請貸款總額：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元；申請貸款銀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
無擔保貸款：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元；擔保貸款：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元

	五、申請人(負責人)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處：

	申請人
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
（正面黏貼處）

	申請人
國民身分證反面影本
（背面黏貼處）

	六、共同創業者基本資料（無者免填）

	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出生
日期
	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聯絡方式
	通
訊
地
址
	

	
	電話
	住所電話：
行動電話：
	E-mail：
傳  真：

	出資
比例
	
	相關工作經驗
	□無   □有
	□自營，年資        
□受僱，年資        

	專業證明文件
	· 專業證照  □相關科系畢業證書  □職業訓練證明資料  □其它                 
· 無

	 國民身分證影本
	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
（正面黏貼處）

	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
（背面黏貼處）
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並蓋章）檢附資料
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
□公司行號設立登記或立案之證明文件。
□可資證明稅籍登記本市之證明文件(如：稅務登記函文影本或統一發票購票證或最近一期401申報書)。
□可資證明事業體合夥人及出資人資料(如:公司章程或股東名冊或商業抄本等）。（無則免附）
□行政契約書(一式2份)。
□「嘉義市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」本府核發通知函(以114年12月1日起至115年11月30日止為限)。
□金融機構核准創業貸款之貸款證明書。
※申請書粗框欄內各項資料皆應填寫完整，如有困難，可洽承辦單位。
地址：（60006）嘉義市中山路199號1樓，洽詢電話：05-2254321#129
	附件二


	金融機構貸款證明書
□初貸   □續貸

	    查申貸人        為辦理                    (所創事業體名稱)創業經營，確實於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   (銀行)          (分行)辦理「嘉義市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」（□準備金及開辦費用、□週轉性支出、□資本性支出），貸款金額計新臺幣     佰    拾          萬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 元整，其中

□無擔保貸款金額計新臺幣    佰     拾     萬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  元整(其貸款金額包含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)，年利率為       ％(若有變動，依銀行實際利率計算)。還款起迄日為自民國     年     月起至民國      年       月止，貸款期數為        期。
□擔保貸款金額計新臺幣    佰     拾     萬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   元整，年利率為       ％(若有變動，依銀行實際利率計算)。還款起迄日為自民國     年     月起至民國     年       月止，貸款期數為        期，本次申請自民國     年     月起至民國      年       月止，利息共計           元。
茲因其申請嘉義市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利息補貼計畫之需要，特發給此證明。
     此 致    嘉 義 市 政 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貸款機構全銜：
承辦人：
聯絡電話：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
附件三
行政契約書
立契約書人嘉義市政府(以下簡稱甲方)，與申請人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依「115年嘉義市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利息補貼計畫」(簡稱本計畫)第陸點、行政程序法第139條及第148條規定，同意訂立本契約書，條款如下：
第1條 乙方符合本計畫補助條件，甲方依本計畫內容規定核准乙方創業貸款利息補貼。
第2條 乙方已詳閱並願遵守本計畫內容。
第3條 乙方不履行契約義務或違反本契約之規定，經甲方發現者，即終止上開補助款。
第4條 乙方依本契約所負擔之義務不履行時，同意接受甲方依行政程序法第148條規定，以本契約為強制執行名義逕為執行。
第5條 本契約規範不足部分，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依「115年嘉義市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利息補貼計畫」規定辦理。
第6條   本契約書正本一式二份，甲乙雙方各執一份，自甲乙雙方簽訂日起生效。
甲方：嘉義市政府
代表人：市長 黃敏惠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身分證字號：
地址：
電話：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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